
辦理事務性採購公開招標作業程序 
一、法令依據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。 

二、流程： 

 流        程  權責人員     作  業  內  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研提採購標的規格及概算： 

需求單位提出申請採購標的

物及機關首長核定採購方式 

。 

二、準備招標文件： 

(一)製作招標文件(投標須知、

契約書)。 

(二)簽陳機關首長核定招標文

件及底價。 

 

三、上網公告： 

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。 

 

四、審核： 

(一)截止收件後，初步審查是否

有 3家合格投標廠商。 

(二)如未達 3家造成流標，另案

簽核重新規劃招標事宜。 

五、開標： 

(一)訂定底價及簽請核定。 

(二)資格審查，確認投標廠商資

格後進行比價。 

(三)宣布決標情形，並依規定上

網公告及與得標廠商辦理

簽約事宜。 

六、履約及驗收： 

(一)廠商申請驗收即排定驗收

時程，會同相關人員辦理

驗收事項。 

(二)如未有違約情事，辦理核銷

結報。 

(三)如有履約爭議，彙整相關單

位意見，簽核及後續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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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事務性採購公開議價作業程序 

一、法令依據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。 

二、流程： 

 流           程  權責人員    作     業    內    

容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研提採購標的規格及概算： 

需求單位提出申請採購標的

物及機關首長核定採購方式 

二、準備議價文件及訂定底價： 

(一)製作公開議價文件(議價須

知、契約書)。 

(二)簽陳機關首長核定。 

 

三、通知議價廠商： 

機關首長核定後，通知議價

廠商。 

四、初審： 

(一)初步審查是否願意以公開

議價方式辦理。 

(二)如未符資格，另案簽核重新

規劃議價事宜。 

五、開標： 

(一)訂定底價及簽請核定。 

（二）資格審查，確認投標廠商

資格後進行報價。 

（三）宣布決標情形，並依規定

上網公告及與得標廠商辦

理簽約事宜。 

六、履約及驗收： 

（一）廠商申請驗收即排定驗收

時程，會同相關人員辦理

驗收事項。 

（二）如未有違約情事，辦理核

銷結報。 

（三）如有履約爭議，彙整相關

單位意見，簽核及後續處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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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事務性採購訪價、招商作業程序 
一、依據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。 

二、流程： 

 流           程  權責人員    作     業    內    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研提採購標的規格及概算。 

需求單位提出申請採購標的

物及機關首長核定採購方

式。 

 

二、訪價、比價及報價： 

（一）通知相關廠商進行報價。 

（二）簽陳  機關首長核定。 

 

三、通知報價廠商： 

經機關首長核定後，通知報

價廠商交貨。 

 

四、履約及驗收： 

廠商申請驗收會同相關人員

辦理驗收及付款結報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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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收文作業程序 

一、依據：行政院秘書處訂頒「事務管理手冊」文書處理部分。 

二、流程： 

 流 程  權 責 人 員    作 業 內 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一、實體文總收文： 

詳 34.「辦理實體文簽收

作業程序」。 

 

二、電子收文： 

詳 35.「辦理電子公文交

換收文作業程序」。 

 

三、拆驗： 

詳 36.「辦理拆驗作業程

序」。 

 

四、分文： 

詳 37.「辦理公文分文作

業程序」。 

 

五、編號、登錄系統： 

詳 37.「辦理公文分文作

業程序」。 

 

六、傳遞。 

 

 

 

七、改分。 

 

 

 

 

八、承辦人簽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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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程序 
一、依據：桃園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。 

二、流程： 

 

    流       程           權 責 人 員   作   業   內   容 

 
 

業務單位 

一、每日接收陳情案件

(院長、部長、署

長、市長信箱、縣

長信函、局長信

箱、民眾信箱)，造

冊列管。 

二、分文掛號交業務權

責單位辦理(分局

部分傳真或 e-mail

給專責人員，負責

接收造冊列管)。 

三、由各相關權責單

位、各分局承辦人

員調查陳情事實

後，辦理彙簽陳核

(一層決行)。 

四、陳核後以電子郵件

或書函回覆陳情

人及相關列管單

位，再撤銷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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